
南京中医药大学关于进一步推进 

科研和学科经费管理改革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
 

根据《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

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》、《江苏省委省政府关

于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》、《江

苏省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实

施办法》以及《南京中医药大学关于深化服务保障领域放管

结合优化服务提升效能改革的实施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为进

一步推进科研和学科经费管理改革，激发创新动能，特制定

如下办法： 

一、赋予项目负责人更多经费使用自主权  

1.科研项目、平台建设和学科建设经费实行项目负责人

负责制，项目负责人按照有关规定，统筹项目经费的管理使

用。 

2.进一步扩大项目负责人经费报销审批权，只有在单笔

支出超过 50 万时，增加二级学院负责人审核和分管校领导

加签。 

3.项目负责人委托报销审批签字者，应签署书面委托书，

报相关职能部门审核、校长同意后执行。项目负责人和单位

负责人为同一人的，单位审核人应自动变更为所在单位其他

主要领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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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以市场委托方式取得的横向科研合作项目，其经费使

用按照项目承担方和委托方签署的合同执行，纳入学校财务

统一管理或核算，但项目合同中应预留违约条款规定的赔偿

部分经费。 

5.科研协作经费申请外拨须以项目合同（协议）为依据，

科学技术与产业处（以下简称科技处）和计划财务处（以下

简称计财处）负责审批，其中 100 万（含）以上由分管科研

校领导加签。 

6.减少项目实施期内评估检查，对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

项目和实施周期在三年以内的研究项目不开展过程检查，但

对未能按时正常结题或经费审计被要求整改的项目负责人，

将按有关规定限制其项目申报、推荐等。 

二、进一步优化和简化经费预算编制和调整手续 

1.纵向科研经费、平台建设和引进人才科研启动经费的

预算调整由项目负责人按照有关规定提交申请，科技处审

核，计财处执行。其中调整幅度超过 50 万（含）时增加二

级学院负责人审核，分管科研校领导加签。 

2.各学科立足学校“双一流”和高水平大学建设总体需

求，科学编制各类学科经费预算，报学校主管部门审核备案。

学科经费内部预算结构调整须在各级文件规定范围内进行，

达到一定额度者则由学校层面研究批准。 

3.引进人才科研启动经费由学校人事处根据人才引进的

任务、目标提出申请，报主管校长审批。项目负责人在核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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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费额度内填报经费预算，经科技处审核，由计财处按年度

拨付。 

三、进一步加大项目经费的绩效激励作用 

1.取消间接费用中绩效支出的比例限制。绩效支出由项

目负责人自主根据科研人员在项目工作中的实际贡献进行

分配和发放。如绩效领取人为非课题组成员，应说明其主要

贡献和理由。 

2.为激励横向科研项目的立项，对累计到账经费达到合

同额 80%（含）以上的项目，其管理及资源占用费收取比例

做如下调整：合同额 100 万元以下按到账经费 15%计提；

合同额 100 万元（含）以上按到账经费 10%计提。 

四. 进一步提升经费管理服务效率 

1.对小额收费、临时收费建立一站式不见面收费平台。

建立财务报销物流跟踪和付款信息短信通知等系统，确保经

费报销人实时获取相关信息，提高报销效率。 

2.在实验动物网上申购、大型公用仪器收费管理等方面

提供“一站式”服务，由相关业务管理部门提供统一报销服

务，以进一步将教学科研人员从繁琐事务中解放出来。 

 

本办法由科技处、研究生院、计财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

之日起执行。以往规定有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按本办法执行。

若本办法与上级新出台文件有冲突的，以上级文件为准。 

 


